附件3
考 生 面 试 须 知

一、考生面试时必须携带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按规定时间（1月11日上午8:20）进入考点，8点40分未到考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处理。
二、考生不准携带手机、商务通、快译通、掌上电脑、收音机、随身听等物品进入考场，已携带的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。如发现携带通讯工具没上交，一经查出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三、考生的面试顺序号由考生抽签确定。

四、面试评分实行百分制计分，由主考官出题提问。每位考生答题完后，报分员宣布请评委评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余下考官所评分数的平均值为考生面试的最后得分。最后得分由考场报分员当场宣布。

五、参加面试的考生要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场工作人员指挥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随意出入候考室，如有特殊原因确需要离开候考室（包括上厕所），须经候考室工作人员同意，并有候考室工作人员陪同。

六、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思考和答题，不得透露姓名及本人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、籍贯等信息，否则，取消录用资格。回答问题结束时应报“答题完毕”。答题时间到应停止答题。

七、主考官出题时，考生不得要求考官解释题意。

八、考生回答问题应口齿清楚，因语言含糊不清等个人原因造成评委未听清楚而影响者，由考生自己负责。

九、面试完毕考生必须随考场工作人员迅速离开面试地点，不准在面试考场、候考室周围逗留，也不准返回考场。

十、考生要正确对待考官打分，不得当场指责考官。     
